
辽宁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
研究生联合培养期间的人身安全协议
甲方：辽宁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

乙方：研究生导师  姓名（辽师）：___________姓名（联培方）：___________
丙方：研究生     姓名：___________性别：_____学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甲、乙、丙三方经协商,就研究生在导师安排下到外单位联合培养期间的人身安全问题，达成以下一致协议：
丙方应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如发生人身伤害等意外事件造成的人身安全问题，按所购买保险的相关规定执行。如发生保险中未包括的赔偿费用，由乙方及丙方负责，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相应赔偿费用。
培养时间：               至
本协议书一式三份,具有同等效力。并经甲、乙、丙三方签字后正式生效，三方各持一份。
辅导员签字：





乙方签字（辽师）：
教学秘书签字：





乙方签字（辽师）：

主管院长签字：





乙方签字（联培方）：         丙方签字：
甲方（公章）：





联培方单位（公章）：
______年____月__  日       _____年___ 月____日       _____年___月___日

